
机场飞机噪声监测与评价项目澄清公告

（招标编号：HNXZ-2023-ZB03-XMZB-0605）

       
一、内容：

   至各潜在投标人：

湖南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分公司委托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代理的机场飞机噪声监测与评价项目(招标编号：HNXZ-2023-ZB03-XMZB-0605)。针对潜在

投标人提交的问题经过汇总归类，类似问题不逐个答复。本次答疑文件作为招标文件组成部

分，对潜在投标人的疑问回复如下：

1、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Ⅰ）中的拟投入团队情况及信誉评审评分表中的

企业实力中的要求：独立投标人（或联合体任一成员）在 2018-2022 年中获得市级及以上

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或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协会颁发的“守合同重信用”证书的，每 1 年度计 

2分。本项最高计 4 分。 注: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投标人的单位公章。否则不予计分。修

改为：

独立投标人在 2018-2022 年中具有“守合同重信用”证书的，每 1 年度计 2分。本项最高计 

4 分。注: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投标人的单位公章。否则不予计分。

2、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3）业绩要求：近三年具有至少 1项机场飞机噪声监测项目

或环境噪声检测项目业绩（须有合同等有效证明文件），针对提问：针对上述业绩要求联合

体业绩如何计算，算一家业绩还是两家业绩？请予以澄清。回复如下：业绩只算投标人独立

完成的，联合体的业绩不算。

3、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Ⅰ）中的拟投入团队情况及信誉评审评分表中的

类似业绩要求的要求：独立投标人近三年（以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 36 个月为有效）具

有单项合同金额不少于 70万元的相关噪声监测业绩的，每个计 5 分。本项最多计 35分。注：

业绩证明材料提供合同并加盖投标人的单位公章，时间以合同中建设单位签署的日期为准。 

针对上述第 3条类似业绩要求联合体业绩如何计算，算一家业绩还是两家业绩？请予以澄

清。回复如下：业绩只算投标人独立完成的，联合体的业绩不算。

二、监督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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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汪增权，联系方式 13755120120。                    

三、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湖南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分公司                         

   地    址：长沙机场                                                 

   联 系 人：蒋晶晶                             

   电    话：0731-84799633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 1139号湖南国际商务中心 2楼 2056室

   联 系 人： 倪芳芳、周建平、蒋妹、文婧

   电    话： 0731-84429055转 2357

   电子邮件： 1148956770@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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